2016年苏州市相城区补充招聘教师简章
因工作需要，2016年苏州市相城区补充招聘教师77名。
一、招聘范围和对象

凡符合本次公开招聘的基本条件及招聘岗位所需专业技能、身体条件等资格条件的人员，均可报名。

二、招聘基本条件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遵纪守法，品行端正，无违法犯罪记录，并具有正常履行岗位职责必备的身体条件和招聘岗位所规定的具体资格条件。
三、招聘具体条件

苏州市区生源或户籍，年龄不超过35周岁的全日制师范类本科及以上毕业生。其中，招聘人数相对较少的学科面向相城区招聘。
具体岗位、人数及条件见附件1。
说明：（1）户籍以户口本为准，迁入时间截止报名之日，在苏高校学生集体户口不能视作苏州市户籍；（2）年龄按周岁计，计算截止日期至报名之日。
四、报名

1．报名时间：2016年8月5日（周五）9：00——11：30。逾期不予补报。

2．报名地点：相城人力资源市场（庆元路168号，区市民服务中心一楼）。

3．报名材料：2016年苏州市相城区补充招聘教师资格审查登记表（见附表）和各项证明材料复印件（含身份证、户口本、学历证书、教师资格证书、获奖证书、荣誉证书、职称证书等）。
五、招聘考试及办法

1．招聘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两部分。笔试、面试总分均为100分，均设60分为合格分数线。招聘考试总分（100%）=笔试（40%）+面试（60%）。

2．笔试内容重点考察专业理念、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

3．面试以模拟上课为主，采用在现行教材中随机抽选的方式。部分学科增设专业技能测试。

六、体检

在各招聘岗位参加面试的人员中，按照招聘考试总分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根据招聘计划人数1:1的比例，确定进入体检的人选（总分相同时，面试成绩高者在前）。
七、考核和资格复核

根据拟录用人员选岗结果，各用人学校对通过考试并且体检合格的应聘人员进行政审考核，并对应聘人员资格条件进行复查。
八、录用及待遇

录用人员实行一年见习期，见习期满考核合格者，实行合同聘用备案制模式，推行企业年金制，工资福利待遇不低于同等公办在编教师（基本工资上浮10%左右）。
九、本简章由相城区教育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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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聘岗位代码
	招聘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学历要求
	专业要求
	备注

	01
	语文教师
	25
	本科及以上
	中文类
	　

	02
	数学教师
	15
	本科及以上
	数学类
	　

	03
	英语教师
	11
	本科及以上
	英语类
	　

	04
	政治教师
	3
	本科及以上
	政治类
	　

	05
	历史教师
	4
	本科及以上
	历史类
	　

	06
	物理教师
	2
	本科及以上
	物理类
	面向相城区生源或户籍招聘　

	07
	化学教师
	2
	本科及以上
	化学类
	面向相城区生源或户籍招聘　

	08
	地理教师
	1
	本科及以上
	地理类
	面向相城区生源或户籍招聘　

	09
	生物教师
	1
	本科及以上
	生物类
	面向相城区生源或户籍招聘　

	10
	音乐教师
	3
	本科及以上
	音乐或艺术类
	　

	11
	体育教师
	3
	本科及以上
	体育类
	　

	12
	美术教师
	3
	本科及以上
	美术或艺术类
	　

	13
	信息技术教师
	2
	本科及以上
	计算机类
	　

	14
	劳技教师
	1
	本科及以上
	劳技类
	面向相城区生源或户籍招聘　

	15
	科学教师
	1
	本科及以上
	物理、化学、生物类
	面向相城区生源或户籍招聘　

	
	
	
	
	
	


附件1：
2016年苏州市相城区补充招聘教师岗位、人数及条件

附件2

2016年苏州市相城区补充招聘教师资格审查登记表

   报考岗位代码：                              报考岗位：                   
	姓  名
	
	性别
	
	政治面貌
	
	（照  片）

	身份证

号  码
	
	
	
	
	
	
	
	
	
	
	
	
	
	
	
	
	
	
	

	毕业院校

（现工作单位）
	
	毕业时间
	
	

	学   历

（学  位）
	
	所学专业
	
	

	联系电话
	
	户籍所在地
	

	家庭住址
	               （邮编：          ）

	个

人

简

历
	起止年月
	在何地、何单位、任何职   （从初中开始填写）

	
	

	奖  惩

情  况
	

	以上各项由报名者如实填写。一经发现作假，资格取消，责任由应聘者自负。

	审核

意见
	审核人（签名）：               

2016年  月  日


